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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世通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世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周静律师、成鑫律师（下称本所律师）出

席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的本所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电子文档或口头证言真实、完整、

有效，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或隐瞒，所有副本材料与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

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进行公告，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9 日在《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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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会议通知》中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现场会议地点、会

议的表决方式、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等事项。《会议通知》内容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通知》发出后，公司董事会没有修改《会议通知》中已列明的议案或

增加新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履行了法定程序，不存在违反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 13:30 在上海明珠大饭店（上海市肇嘉浜路 212 号）如期召开。网络

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会议召开的方式、

时间、地点符合《会议通知》的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不存在违反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情形。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30 人（包括现场和网络方式），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37,867,14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57%。 

（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除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外，公

司在任董事出席 8 人，李建春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监事出

席 3 人；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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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鹏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经验证，上述出席或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列明的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票经清点和统计后当场公布。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未对投票的表决结

果提出异议。 

（三）关于议案表决情况的说明 

根据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下列议案： 

1、公司 2017 年年度工作报告； 

2、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公司关于 2017 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5、公司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6、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6.01、董事候选人谢鹏； 

6.02、董事候选人纪学锋； 

6.03、董事候选人尉吉军； 

6.04、董事候选人许鹿鹏； 

6.05、董事候选人王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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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董事候选人赵亚军； 

6.07、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华峰； 

6.08、独立董事候选人刘继通； 

6.09、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凡； 

7、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7.01、监事候选人秦红兵； 

7.02、监事候选人腾飞； 

8、公司关于董事津贴发放的议案； 

9、公司关于独立董事津贴发放的议案； 

10、公司关于监事津贴发放的议案； 

11、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议案； 

12、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国债逆回

购的议案； 

13、公司关于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上述全部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其中：第 6 项、第 7 项议

案的每个子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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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和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